
民國 112 年 05 月 01 日班務會議通過 

 

 

指導教授簽名表 (本校) 

 

 

 

東海大學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

論文指導教授同意函 

 
本人同意指導 

研究生 （學號 ） 
 

 

(指導教授簽名) 

年 月 日 

     註： 
       1. 指導教授以本院專任助理教授(含)以上為原則。 

   2. 本院教師指導本班研究生每屆至多以 12名學生為限（依入學學級區分）； 

 且指導 CEO組或企業二代組學生，每屆以每組 5名為限。 

       3. 指導學生人數的計算，不論是單指導或共同指導，都認列為 1名。 
 

 

班主任：  (簽名) 

 

 



民國 112 年 05 月 01 日班務會議通過 

 

 

 

指導教授簽名表 (本校共同 指導) 
 

 

東海大學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

論文指導教授同意函 
 

本人同意指導 

研究生 （學號 ） 

指導教授： (簽名) 

指導教授： (簽名) 

年 月 日 

    註： 
      1. 指導教授以本院專任助理教授(含)以上為原則。 

      2. 本院教師指導本班研究生每屆至多以 12名學生為限（依入學學級區分）； 

且指導 CEO組或企業二代組學生，每屆以每組 5名為限。 

      3. 指導學生人數的計算，不論是單指導或共同指導，都認列為 1名。 

 

班主任：  (簽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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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海大學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
 

論文指導教授更換同意函 
 

 

 
本人同意指導 

研究生 （學號 ） 
 

 

(指導教授簽名) 

年 月 日 

    註： 

     1. 指導教授以本院專任助理教授(含)以上為原則。 

  2. 本院教師指導本班研究生每屆至多以 12名學生為限（依入學學級區分）； 

且指導 CEO組或企業二代組學生，每屆以每組 5名為限。 

      3. 指導學生人數的計算，不論是單指導或共同指導，都認列為 1名。 
 

 

班主任：  (簽名) 

 

 




